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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简介 ：
2011 年 5 月，某县邮政储蓄银

行信贷员王某某利用工作之便，伪
造三名客户小额贷款所需的营业
执照、房产登记手续等资料，贷款
50 万元之后到期不能偿还， 后逃
匿。 该行行长李某某发现后，为避
免上级考核时不良贷款增加业绩
下降以及所假冒客户发现之后举
报等原因，遂决定让人以虚开加油
费、饭费、办公费等方式，在本单位
经费中报账后套取现金 50 万归还
了王某某无法偿还的贷款，2014 年
5 月被人举报案发。

分歧 ：
对于该行行长李某某的行为

如何定性，存在四种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李某某的行为不

构成犯罪。 理由是李某某开假发票
报账后套取的现金 50 万虽然是公
款，但其未占为己有，而是用于堵

自己员工造成的“窟窿”，这 50 万
元不过是从本单位的一个账户到
另一个账户， 均归本单位所有，并
没有造成实际损失，因此不构成犯
罪。

第二种观点：李某某的行为构
成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 理由
是邮政储蓄银行作为国有商业银
行，李某某本应依法按规定处置王
某某的不良贷款造成的损失，但其
却违反规定滥用职权，采用报假账
的方式套取公款处理因个人原因
造成的无法归还的贷款，数额达到
立案标准，应以国有公司人员滥用
职权罪定罪处罚。

第三种观点：李某某的行为构
成挪用公款罪。 理由是李某某开虚
假发票套取现金后并未占为己有，
而是用于归还王某某的不良贷款，
应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
的便利，挪用公款偿还王某某个人
债务，其超过三个月未还后，是挪
用公款罪。

第四种观点：李某某的行为构
成贪污罪。

评析 ：
笔者同意第四种观点，李某某

的行为构成贪污罪。 理由如下：
首先，单看李某某用虚开发票

报假账的行为，如果不看后来的归
还王某某不良贷款的行为，李某某
的行为符合贪污罪的构成要件。

其次，李某某将 50 万元并非占
为己有的行为不影响其贪污罪的
构成，即贪污罪中的非法占为己有
既可以是将公共财物归为己有，也
可以是将公共财物获取后转送他
人。 李某某将 50 万元用于归还王
某某的不良贷款，不管王某某是主
动获取还是被动所得都等于是将
50 万公款转送他人。

第三，贪污罪侵犯的客体既包
括了公共财物的所得权，也包括国
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 李某某
的行为实质上侵犯了公共财物的
所有权，其报假账套现的行为骗取

了公共财物，之后倘若王某某的不
良贷款一直无法归还， 则这 50 万
元等于被王某某所使用，给国家造
成实际损失 ;倘若王某某归还 50 万
元， 则这 50 万元也不可能以正常
渠道下账， 且其还款行为应属退
赃。 赃款的去向不影响贪污罪的构
成。 同时李某某的行为也是违法国
家规定的行为，其所谓保证业绩考
核及客户声誉等理由，更多的是为
了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也违背了
其职务廉洁性的要求。

第四，这 50 万元不能简单地认
为是从本单位的一个账户转到另
一个账户，或均属本单位所有。 从
银行这种金融机构的属性看，办公
经费是一种用于单位日常管理活
动的费用， 假发票报账取出 50 万
元后，即脱离本单位控制 ，已经不
姓“公”；而正常的存贷款业务是其
服务客户的工作范围。 出现不良贷
款在任何一家银行均在所难免，只
需通过正常渠道依规定处置即可，
而不应该以公款堵个人“窟窿”，这
样就使公款姓“私”。 这也正是该行
为公款私用的本质属性。

总之，该行为貌似为公并非贪
为己有，实则是骗取公款并侵犯国
家工作人员职务廉洁性的另一种
贪污行为。

观点一瞥

夫妻俩出卖亲生子女是否均构罪

一线评论

案情 ：
王某夫妇已有 2 个儿子，2012 年王

某在其妻周某再次怀孕期间，经检查确
定第三胎仍为男婴后，向其妻提出待男
婴出生后卖掉。 后经夫妻二人商量，通
过邵二某等人介绍， 王某在 2012 年 11
月将其妻所生育的男婴以 5 万元的价
格卖给广平县大寨村的邵一某。

分歧意见 ：
第一种意见： 认为王某夫妇不构

成犯罪， 理由是本案中王某夫妇虽有
出卖亲生儿子的行为并得款 5 万元，
但他们并不是以谋利为目的， 而是因
为生活困难，迫于无奈。 同时，他们也
没有实施我国刑法第二百四十条规定
有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

行为之一， 他们出卖亲生儿子的行为
不能等同于那些以人为商品的人贩
子。 因此，王某夫妇不构成犯罪。

第二种意见： 认为丈夫王某构成
拐卖儿童罪，妻子周某不构成犯罪。 理
由是王某以非法获利目的， 出卖亲生
子女， 其行为触犯了刑法第二百四十
条和《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
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拐卖
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第十六条的规定，应当以拐卖妇
女、儿童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周某在出
卖亲生子女活动中未提起犯意， 未参
与具体交易， 作用较小， 情节显著轻
微，危害不大，根据《意见》第三十一条
规定，可不作为犯罪处理。

第三种意见：认为王某夫妇构成遗
弃罪，理由是根据我国收养法第三十一
条规定，出卖亲生子女的，可视为遗弃
婴儿。 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一条规定，

以遗弃罪追究王某夫妇刑事责任。
评析 ：
笔者比较赞同第二种意见。 认定

本案性质的关键是王某夫妇是否以非
法获利为目的，综合考虑犯意提起、犯
罪所起作用及社会效果， 以及出卖亲
生子女的目的是为了出卖还是拒绝承
担抚养义务。

首先， 我国刑法并没有明文规定
出卖自己的亲生子女是否构成拐卖妇
女、儿童罪。 依据《意见》第 16 条的规
定，以非法获利为目的，出卖亲生子女
的，应当以拐卖妇女、儿童罪论处。《意
见》第 17 条也明确规定，具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 可以认定属于出卖亲生子
女，应当以拐卖妇女、儿童罪论处：将
生育作为非法获利手段， 生育后即出
卖子女的； 明知对方不具有抚养目的
或者根本不考虑对方是否具有抚养目
的，为收取钱财将子女“送”给他人的；

为收取明显不属于“营养费”、“感谢
费”的巨额钱财，将子女“送”给他人。
本案中， 王某、 周某以非法获利为目
的， 在将孩子送养的同时收取 5 万元
的巨额费用，明显超过“营养费”、“感
谢费”的范畴，按照上述司法解释 ，应
认定为拐卖妇女、儿童罪。 但同时《意
见》第 31 条规定，“多名家庭成员或者
亲友共同参与出卖亲生子女，或者“买
人为妻”、“买人为子”构成收买被拐卖
的妇女、儿童罪的，一般应当在综合考
察犯意提起、 各行为人在犯罪中所起
作用等情节的基础上， 依法追究其中
罪责较重者的刑事责任。 对于其他情
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 不认为是犯罪
的，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必要时可以
由公安机关予以行政处罚。 ”周某在出
卖亲生子女活动中未提起犯意， 未参
与具体交易， 作用较小， 情节显著轻
微，危害不大，可不作为犯罪处理。

其次，是以“出卖”为目的还是“拒
绝承担抚养义务” 为目的———是构成
拐卖儿童罪与遗弃罪的关键区别。 我
国刑法第 261 条明确规定， 遗弃罪是
指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
独立生活能力的人， 负有扶养义务而
拒绝扶养，情节恶劣的行为。 本案中，
王某夫妇并非消极不作为， 而是通过
熟人介绍积极地寻找买家， 且其目的
为非法牟利。 因此，不符合该罪的构成
要件，不构成遗弃罪。

综上所述， 王某的行为构成拐卖
儿童罪，周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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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

■ 薛艳梅

■ 纪东冲

“我从小苦日子过怕了 ， 内心
对富裕生活有向往 ， 虚荣心强 ，好
面子 ，这是所犯错误的一个重要思
想根源 。 ”刘铁男前不久对自己贪
腐行为的内心剖析 ，引起不少人对
这种 “寒门出巨贪 ”论调的认同 。 发
人思考的是 ，这一缺乏必然逻辑的
论调 ，为什么时常盛行 ？ 背后又遮
蔽了什么 ？

有人曾收集了不少贪官的忏悔

书 ， 发现他们写得惊人的相似处
是 ，大多早年很贫穷 ，是农民中的
赤贫户 、工人中的极穷者 ，都因此
把贫穷作为日后贪腐的一个根源 。
对于这些贪官来说 ，早年贫穷可能
是事实 ，但并非贪腐原因 。 落马后
都从贫穷那里找原因 ，恐怕要么是
到头来还没明白为什么会滑入贪

腐泥淖 ，要么就是通过这种想当然
的逻辑试图获得理解从而放弃灵

魂深处的拷问 。
有的人痛恨贫穷 ， 觉得曾经贫

穷者易贪 ， 但早年父辈不贫穷的 ，
并不多 。 贫穷不是罪过 ，也不是一
个日后腐化变质的 “前因筐 ”。 相
反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 ， “贫穷是一
笔财富 ”， 正是贫穷让他们学会了
珍惜生活 、甘于平淡 ； “穷人的孩子
早当家 ”， 正是贫穷砥砺了他们顽
强 、勤劳 、发奋的品质 。 为什么贫穷
没有让他们如贪官检讨自己的那

样变坏 、变质 ？ 关键就在于他们善
修德 、勤养性 ，能够抵制诱惑 、克制
欲望 。

哲人说 ： “假如人能够遏制住
自己的种种欲望 ， 过着无求的生
活 ；那么 ，他才算主宰了自己的生
活 ，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 ”正所谓人
有七情六欲 ， 但断情绝欲则无趣 ，
纵情极欲必速祸 ，其间的奥妙就在
于对欲望的管制 。 管住欲望 ，严守
本分 、戒除非分 ，就会始终在正道

上行走 。 倘若不能 ，一旦身临各种
变动 、机会 ，就容易把持不住而走
上岔道 ，甚至滑入罪恶渊薮 。

对于不少人来说 ， 因为出身贫
穷 ，贫穷就是他们管制欲望 、涵养
品质的第一道关口 。 管不住欲望 ，
就可能会偷盗 。 养成好品质 ，自己
有一口吃的 ， 也能分给饥饿者半
口 。 不同的人 ，类似的关口还有很
多 。 比如富贵 ，比如金钱 ，比如权
力 ， 比如美色 ， 比如名声……任何
一关过不了 ，都很难平安一生 。 《朱
子治家格言 》中有言 “德不配位 ，必
有灾殃 ”，有的人暴得大名 、巨富 、
高位 ， 却未修得相应的品德以处
之 ，最终因难御诱惑 、放纵欲望而
堕落 ， 从古至今这样的例子还少
吗 ？

有的人 ， 因为征地拆迁而一夜
暴富 ，却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来面
对财富 ，整日无所事事 ，最终走上
赌博犯罪之路 。 有的演艺人士 ，成

名之后不懂得检点约束 ， 终以嫖
娼 、吸毒等而身败名裂 。 有的官员 ，
一朝权在手 ， 或大捞其财如刘铁
男 、刘志军者 ，或沉迷玉石 、古玩 、
字画等所谓 “雅好 ”如倪发科 、杨前
线者 ，更有弄权拉帮结派 、搞团团
伙伙者 。 至于沉醉灯红酒绿 、骄奢
淫逸者更不知有几 ， 如万庆良 、谭
力 、 韩先聪被查前还在吃喝玩乐 。
凡此表明 ， 一旦放弃了修德养性 ，
在金钱 、权力 、美色 、名声面前就会
败下阵来 。

“在山泉水清 ，出山泉水浊 。 ”
毋庸讳言 ，每个人在一生中 ，其实
都在同外在诱惑和内心欲望作斗

争 。 不懂得抵御与克制 ，必然跌入
污浊而不能自拔 ； 惟有善修德 、勤
养性 ，方能一涓清泉流始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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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落
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负主体
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的重大决策
部署。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
机关和反腐败的重要职能部门 ,落实
好主体责任显得尤为重要。

狠抓教育引领， 促进作风转变。
一是注重廉政文化教育。 以弘扬廉
政文化精神、普及廉政文化知识为重
点，从提高干警勤政廉洁意识入手，
强化干警廉政学习。 注重教育的针
对性和有效性，充分利用身边的正反
两方面的典型 ,对检察干部进行纪律
作风和警示教育 , �增强教育的说服
力和感染力。 二是狠抓廉政文化建
设，使全体干警时时刻刻处在廉洁文
化的大包围中，在获取知识的同时受
到思想的启迪与教育。 三是正风肃
纪转作风。 认真落实“八项规定”，结
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
查找问题，力行力改。

强化监督制约， 规范权力运行。
一是强化对重点人的监督。 突出对
领导班子、办案人员的监督，建立和
完善监督制约机制，保证监督工作取
得实效。 二是强化对重点环节的监
督。 针对容易发生执法不严、司法不
公的重点岗位和关键环节，进一步建
立健全执法办案责任、 廉政风险防
控、案件质量管理等制度，防止检察
人员在办案重点环节失足违法。 三
是注重做好外部监督。 邀请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参加检察开放日活动，
广泛征求对检察工作的意见，不断提
高办案质量和工作效率，防止和减少
违纪违法现象的发生。 同时，及时回
应社会关切，对社会影响大的、群众
关注度高的重大典型案件，进行及时
的检务公开， 发布案件办理处置情
况，接受社会监督。

着力强化责任追究，严惩司法腐
败。一是明确廉政责任落实。要积极推进责任分解
到人、落实到位，着力打造反腐倡廉的整体合力。
二是及时抓好警戒预防。 对可能存在执法问题的
干警有针对性地进行告诫提醒，开展批评帮助，促
使其正确认识，及时改正，防微杜渐。 三是坚决查
处自身腐败。保持对自身腐败的“零容忍”，针对检
察人员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和索贿受贿、徇
私枉法等违纪违法问题，严肃查处、严格追究，决
不姑息，决不给腐败分子留藏身之地。

加强纪检队伍建设， 确保监督有力。 高度重
视、 大力支持纪检监察部门工作， 及时研究解决
本单位纪检监察部门工作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问
题。 科学整合，改变纪检监察部门力量薄弱、甚至
依附于其他部门存在的现状。 充分保证纪检监察
部门行使监督权的相对独立性和权威性， 坚决支
持纪检监察部门严肃查办违纪违法案件， 切实把
监督责任落实好。

□ 杨金才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
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决
定，笔者认为，检察机关作为国
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应努力抓
好以下四个方面， 在推进依法
治国伟业中发挥积极作用。

克服三个误区， 统一干警
思想。 一是克服依法治国与我
无关、 只要把案件办好就行的
“无关论”。 二是检察机关只是
一个职能部门， 在依法治国大
格局中没有多大分量的“偏师
论”。 三是觉得检察机关是国家
法律监督机关， 在依法治国过
程中当裁判监督的“裁判论”。
要主动把检察工作置身于依法
治国大格局中，强化“主力军 ”
的担当意识，积极履职尽责，并
主动接受监督， 切实肩负起检
察机关在依法治国中不可替代
的重任。

履行三项职责， 维护社会
稳定。 一是严惩刑事犯罪，维护
社会稳定。 对暴恐犯罪、带有黑
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两抢
一盗” 等严重影响群众安全感
的多发性犯罪， 要加大打击力

度，做到快捕快诉，有效震慑犯
罪。 同时，坚持宽严相济，对轻
微犯罪案件尽可能少捕、少诉，
积极推动捕前和解、诉前和解，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二是抓好
信访工作，努力化解矛盾。 坚持
把解决实际问题作为重点，带
着感情做工作， 对有理访坚持
做到该解决的一定解决、 该纠
正的一定纠正。 三是立足检察
职能，参与平安创建。 继续开展
检察工作进乡村、进社区、进企
业活动，拉近检民关系，维护群
众权益， 帮助基层单位发现问
题和漏洞，及时帮助建章立制；
加强社区矫正监督， 探索对犯
罪未成年人的帮教工作， 为他
们回归社会创造条件。

优化三个环境， 确保司法
公正。 一是优化公平有序竞争
的经济环境。 大力查办重点行
业、重点领域、国有企业中发生
的贪污贿赂案件、 造成国有资
产严重流失的案件， 着力为各
类市场主体提供公平有序竞争

的环境。 二是优化廉洁高效的
政务环境。 坚决查办发生在行
政执法机关的贪贿、渎职案件；
健全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
机制，坚决纠正有案不移、以罚
代刑问题， 促进国家机关工作
人员依法行政， 营造良好的政
务环境。 三是优化公平正义的
诉讼环境。 适应人民群众对司
法公正和权益保障的新期待 ，
在刑事案件方面， 着力加强立
案监督、 侦查活动监督和审判
监督，重点纠正应立不立、以罚
代刑、漏捕漏诉等问题；在民事
行政案件方面，着力构建抗诉、
检察建议、 违法行为调查等多
元化监督格局， 努力让人民群
众在每一起司法案件中感受到
公平正义。

开展三个探索， 勇于主动
担当。 一是探索公益诉讼的新
制度。 特别是群众反映强烈的
国有资产流失 、 重大环境污
染 、政府职能部门不作为或乱
作为对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

造成较大侵害的重大事件等，
检察机关要发挥职能优势 ，对
怠于行使职权的适格主体或
不敢提起诉讼的弱势群体 ，支
持其起诉或主动提起公益诉
讼 ， 切实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
二是探索检察建议的新模式。
在“一案一建议 ”模式的基础
上，对人民群众关注 、涉及民
生民利的重大事件，主动提出
前瞻性的检察建议。 三是探索
群众参与的新途径。 在不违反
有关纪律的前提下，试行未成
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员参
与刑事诉讼办法，尝试邀请人
民监督员、人大代表等实时监
督职务犯罪案件全程同步录
音录像等，真正让人民群众参
与检察工作，最大限度提高检
察工作的司法公信力 ，努力在
依法治国伟业中做出应有的
贡献。

强化“主力军”的担当意识□ 韩欣悦

报假账为单位“堵窟窿”
此种行为如何定性

■ 王建军


